吉木萨尔县社会投资项目服务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全县社会投资重点项目服务保障水平，规范社会投资项目服务管理行为，推动重点社会投资项目顺利实施，促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招商引资项目实行“谁招引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负责社会投资项目前期手续协调和帮办服务工作；按照国家产业政策、产业规划、园区产业布局，做好项目论证、洽谈、签约、投产达效等工作。招引部门全程领办并协助企业建设过程中服务保障等工作，定期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项目进展情况。
第三条 招商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县社会投资项目服务管理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工局，负责社会投资任务分解、统筹协调、督查通报、项目引进、考核认定等工作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项目核准备案、用地、用工、能耗、环保、安评、金融服务、政策兑现等服务保障工作，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第二章 流程
第四条 项目收集。招商局和县直各部门要广泛征集招商项目信息，采取“以商招商”的工作模式，发挥链主企业头雁效应，聚焦主导产业发展、企业生产配套，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、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、有利于强链补链的好项目。招引单位核实企业信息情况，并规范填写《吉木萨尔县招商引资信息表》，并及时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第五条 项目研判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招引项目进行研判，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、环境保护、能耗、投资强度、投资效益和市场前景等进行综合研判。
第六条 优惠政策。领导小组预审通过的招商引资项目，由项目招引单位牵头负责开展项目考察、洽谈，按照《吉木萨尔县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招商引资若干优惠政策》规定，需“一事一议”政策的社会投资项目，由项目招引单位报招商领导小组研究后，符合优惠政策条件，按照程序上报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审议通过后，提请县委常委会研究确定。
第七条 项目签约。优惠政策洽谈达成一致意见后，由项目招引单位积极跟踪服务项目投资方，商定协议条款，起草项目投资协议，原则上在1个月以内完成协议签订；项目投资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公司注册、银行开户、税务登记等事项。
第八条 项目会审。社会投资项目申请备案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至发改委窗口，由所涉及农业农村局、商工局、文旅局，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林草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水利局等部门提出预审意见；提交项目会审会领导小组研究审议。
第九条 项目落地。由项目招引单位牵头负责，相关部门并联推进，加快项目备案、规划、用地、环评、报建等各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。
第十条 项目投产。招商领导小组会同项目投资方提供技改投资项目申报、各项奖补政策申报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、融资信贷、社会投资政策兑现等服务，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，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第三章 服务保障
第十一条 强化社会投资项目要素保障。各部门要健全重点项目协调服务机制，在资源配置、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。行政审批服务单位负责社会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，政法委、自然资源局、商工局、发改委、林草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文旅局、水利局、住建局等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行政审批事项，详见附件二；供水、电力、交通、供气、通信等其他要素单位要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有关要求，充分保障社会投资项目建设需要。园区负责做好入驻企业“五通一平”要素保障。
第十二条 项目包联机制。对投资规模较大、产业关联度较强、技术含量较高、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社会投资项目，由县级领导包联推进。每月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，并到项目现场调研，解决项目建设存在的重大问题。主管部门负责推进重要议事日程，按照“包前期、包开工、包推进、包达产”的要求，夯实责任，形成合力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第十三条 优化项目建设环境。各审批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整治，畅通投诉受理渠道，加大对各种名目的乱检查、乱收费、乱摊派、乱罚款检查力度，严肃查处阻碍施工和包揽工程、强行供应材料等违法行为。
第十四条 强化项目跟踪管理。建立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的项目信息报送机制，全面提升项目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精准化水平。实行台账式管理，及时跟进监管，各有关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，于每月底填报项目投资完成情况、形象进度以及存在重大问题等信息。遇到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，可随时上报相关信息。
第十五条 建立项目调度会议制度。每月至少召开1次，特殊情况随时召开，研究社会投资项目推进、要素保障等重大事项，协调解决有关问题。强化问题分级分类处置，对重点社会投资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般问题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予以协调解决；确需县级层面解决的，报分管县领导会商研究予以妥善解决。
第十六条 加强问题交办督查。招商领导小组负责汇总社会投资项目推进的相关问题，并配合县政府督察室对项目推进缓慢、履职不力或服务保障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部门下达督办通知单。
第四章 考核奖惩
第十七条 完善考核奖惩机制。将社会投资项目建设工作纳入绩效考核，主要考核项目年度投资完成、项目前期工作进展及项目储备、项目管理等情况。具体考核由招商领导小组考核。
第十八条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。招商领导小组会同统计局，根据年度分解部门招商引资任务，年度投资计划完成、工程形象进度以及要素保障部门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考核。对在社会投资项目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，予以表彰奖励。
第五章 附 则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现招商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1年。
